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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712     证券简称：锦龙股份    公告编号：2018-26 

 

广东锦龙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通过子公司股权收益权转让与回购方式进行融资

的补充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

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广东锦龙发展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称“本公司”）于 2018 年 4 月

12 日披露了《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

2018-24），现就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《关于通过

子公司股权收益权转让与回购方式进行融资的议案》补充公告如下： 

为偿还本公司借款，本公司董事会同意本公司向渤海国际信托股

份有限公司（下称“渤海信托”）融资人民币 6 亿元。渤海信托拟设

立单一资金信托（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信托委托人，渤海信

托为信托受托人及管理人），以信托资金 6 亿元受让本公司所持有的

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31,450 万股股权（占中山证券注册资本 18.5%，

下称“标的股权”）对应的收益权，期限不超过三年，并约定到期回

购。自渤海信托向本公司支付第一笔股权收益权转让价款之日，渤海

信托即拥有标的股权收益权。 

1．上述股权收益权包括获得以下股权收益的权利 

（1）在任何情形下处置标的股权产生的收入； 

（2）自渤海信托享有标的股权收益权之日起标的股权因送股、

公积金转增、拆分股权、配股等事项而形成的派生股权在任何情形下

产生的收入； 

（3）自渤海信托享有标的股权收益权之日起，标的股权和标的

股权的派生股权产生的股息红利等孳息； 

（4）自渤海信托享有标的股权收益权之日起，标的股权和标的

股权的派生股权产生的其他任何现金收入、财产性收益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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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5）因标的股权发生法律诉讼、仲裁等产生的任何赔偿等。 

2．转让期限内标的股权收益的安排 

（1）在转让期限内，如渤海信托收取标的股权收益的，用于抵扣

本公司应支付的回购价款。 

（2）标的股权设定质押，质押股权产生的以下派生权益作为质物

一并质押：因质押股权送股、公积金转增、拆分股权等派生的股权；

基于质押股权而产生的股息、红利；其它基于质押股权而产生的派生

权益。 

质押股权所产生的股息、红利等收益，划入渤海信托指定的信托

账户，用于清偿主债权。 

3．到期回购 

本公司承担无条件溢价回购标的股权义务，回购期限最长不超过

36 个月，回购日为对应的回购期限届满之日。回购期限届满之日，

本公司向渤海信托足额支付全部回购价款后，此次转让的标的股权收

益权属于本公司。回购价款包括回购本金及回购溢价款，回购本金等

于转让价款本金即 6 亿元，回购溢价率为不高于 9%/年，回购溢价款

按季度结算。 

4．渤海信托的资金来源、具体的质押权人 

渤海信托的资金来源为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募集的理财

资金，募集销售对象为高净值客户，公司客户或同业客户，销售对象

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。 

本公司以标的股权向渤海信托提供质押担保，具体的质押权人为

渤海信托。 

待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《关于通过子公司股权收益权转让与

回购方式进行融资的议案》后，本公司将与渤海信托签署《股权收益

权转让与回购合同》。本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

披露义务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广东锦龙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〇一八年四月十六日 




